
有關『公立中⼩學校導師及特殊教育職務加給』調整 

※請依主管機關文公告發放時間為主，再依下步驟⾃⾏⼿動調整 

 

★★請自行手動修改《1-4 基本資料／費率與公式》 

◆『導師費⾦額』3000 元→4000 元 

◆『導師費⽉發放⾦額』因有拆經費來源，導師費⽉發放⾦額請⾃⾏輸入。 

 
 

☞ 補發 導師費差額~~ 

如要同 2 ⽉薪資發放，請於上述步驟完成後，產⽣ 115/2 ⽉薪資，再⼿動調整 

〞導師費〞⾦額；亦或單獨做於『 《3-1-5》非固定所得』。再請備註補充說明。 

 



 
 

 

★★請自行手動修改《1-1 基本資料／⼈事資料》 

特教津貼→2800 元 
 

 

請直接手動輸入金額 2800 

請動俸點。如原俸點 330，請先改點選其

它俸點 ex:310 後，再點回原俸點 330。 

針對此次調整導師費及特教津貼，影響的投保級距~~ 

■公保人員，系統即會自動對應並更新 健保級距及其自付、補助金額。 

■勞保人員，系統即會自動對應並更新 勞、健保、勞退級距及其自付、補助金額。 

原則上，應無保費要計算差額，如有需求，再請進電客服。 

★提醒：如人員享有各縣市政府補助之健保金額，要請自行檢視及修改。 


